       公     告   中華民國101.10.17於軍訓室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預備軍(士)官考選資格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98年4月30 日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99年9月1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 10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設置要點依據國防部年度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甄）選計畫暨年度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招生簡章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設置目的係審查本校在學學生報名參加年度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選之資格。
三、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乙人，由校長兼任，委員若干人，分別由副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技術合作處主任、夜間部主任、各科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兼任；軍訓室主任同時兼任本委員會執行秘書，負責指揮督導軍訓室同仁綜理考選全般事務。
四、本委員會須審查報考學生在校軍訓成績（標準:總平均70分以上，且每學期成績均需達60分以上；計算方式：二專日、夜間部均採計2門軍訓課程成績，五專採計第3、4學年中4門軍訓成績）。

前項軍訓成績在報名期間未達標準者，經本委員會審定，可同意先行報考，當事人並應於離校前修習完畢及達合格標準；未合格者，如經錄取為預備軍官或預備士官，由學校函報國防部註銷其錄取資格，並副知教育部。
五、本校二專、五專學生軍訓成績以審查在校成績為主，轉學生軍訓成績審查採計本校及其之前就讀學校成績合併計算之，並依本要點第四點規定審查之。
六、委員會每年至少舉行會議一次，並得併本校行政會議等實施，必要時得另召開臨時會議。
七、執行本校預備軍官(士)官考選工作所需經費，由軍訓室年度預算支應。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